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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李寅

美女华商带你炒期货？ 骗局!
16名受害人共被骗670万

定居海外的华人张先生通过微

信认识了一名同样在国外工作的中

国女性， 这名女子不仅容貌姣好，

还事业成功。在这名女子的推荐下，

张先生选择某交易平台进行期货投

资，没想到竟然血本无归，这名美女

也失去了联系。 像张先生这样的人

共有 16名， 共被骗取 670 余万元。

原来， 这名美女华商竟然是诈骗公

司业务员伪装， 日前， 松江区人民

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判决。

微信结识美女华商

2017 年 10 月的一天， 定居新

加坡的华人张先生收到一条微信添

加好友申请， 对方头像是一名容貌

姣好的年轻女性， 自称在新加坡经

商的中国人， 名字叫何某燕。 他乡

遇同胞， 张先生感到分外亲切， 很

快就通过了该女子的好友申请， 并

与何某燕交谈甚欢。

一段时间后， 何某燕在聊天中

透露自己在厦门有酒庄和陶瓷厂，

在印尼也有产业， 将自己塑造为成

功的商业女性， 也慢慢获取了张先

生的信任。 之后， 何某燕便向张先

生推荐“BNP 期货交易平台”， 称

该平台总部在华尔街， 有全球知名

的专业分析团队， 客户超 100 万

人， 平台运作资金总量达 300 多亿

美金， 并时不时将自己在该平台的

“投资盈利” 截图发送给张先生。

在何某燕的反复鼓吹下， 张先

生心动了， 表露出了投资意向， 此

时， 何某燕将总监 Eric 介绍给了

张先生， 称 Eric 是金牌分析师，

以往服务的都是上亿资金的大客

户， 但因为其介绍的缘故张先生才

有幸得到 Eric 的指导， 后张先生

在 Eric 的帮助下注册、 开户， 陆

续注入该平台 1.3 万美元， 同时

Eric还介绍了分析师 Jack 具体指导

张先生操作交易， 并让张先生开始

小额盈利。

然而， 一段时间后情势急转直

下， 张先生开始出现亏损， 此时何

某燕却列举自己的投资经历， 力劝

张先生追加投资， 张先生心有疑

虑， 没有追加， 直至张先生的账户

仅剩 1000 多美元时， 何某燕便不

再回复任何消息， 如人间蒸发。

跟张先生有类似遭遇的， 还有

卢迪曼 （RUTTIMANN）、 艾皮斯

（EPIS）、 赛利姆 （SALIM）、 林某

全等人， 他们身处世界各地， 或为

旅居华侨， 或为外籍人士， 具备一

定的经济实力。 他们的故事均是通

过微信结识了一位年轻富有的华人

女性开始的， 后被推荐去平台投资

期货， 直至钱亏人空。

感觉被骗的“张先生们”， 均

选择报警维权。 2018 年 4 月至 6

月， 被告人张某发、 刘某超、 何某

燕等十余人相继落网， 一个以虚构

成功女性身份、 伪造投资经历诱骗

被害人至虚假平台投资期货， 骗取

被害人钱款的诈骗团伙就此浮出水

面。 经查， 每名受害人被骗金额从

数千美金到数十万美金不等。 后公

诉机关以诈骗罪向松江法院提起公

诉。

诈骗团伙均获刑

经法院审理查明， 被告人张某

发、 刘某超经营的金某超公司招募

何某燕、 刘某豪等人为业务员， 在

2017 年 8 月至 2018 年 4 月期间，

通过微信号虚拟定位、 伪装成单身

富有女性、 发送虚假盈利截图等方

式， 诱骗被害人在洪某源等人开发

经营的 BNP 虚假投资交易平台及

吴某嘉等人开发经营的 RBS 虚假

投资交易平台投资和交易， 骗取张

先生、 赛利姆 （SALIM）、 艾皮斯

（EPIS） 等 16名被害人的钱款共计

670 余万元。 被告人张某发系金某

超公司法定代表人。

其中， 2018 年 1 月， 金某超

公司入股倪某明 （另案处理） 经营

的某信息科技公司和黄某斌 （另案

处理） 经营的某商贸公司， 并约定

利润分成， 倪某明等人以上述相同

方式诱骗被害人在 TRADEMAX

等虚假投资交易平台投资， 骗取朱

某平等 6名被害人钱款共计 280 万

余元； 黄某斌等人以上述方式诱骗被

害人在 BNP 平台投资， 骗取陈某华

等 5名被害人钱款共计 18.2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张某发

等人虚拟身份、向客户隐瞒钱款流向，

诱骗被害人进入与其等合作的虚假投

资平台投资交易， 以占有客户亏损和

手续费等为目的，并包含“平仓”、“爆

仓”，直至全部亏损的意思表示。 被害

人认为进入的是国际外汇交易市场，

而实际上被害人的钱款进入被告人张

某发或洪某源等人控制的银行账户，

被害人由于张某发等人的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而对钱款失去控制， 该行为

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故依法认定

本案系一起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利用

电信网络技术骗取钱款的案件。

最终， 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

张某发、刘某超、何某燕等人 1 年 4 个

月至 14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相应

罚金；对部分认罪态度好、犯罪情节轻

微、积极退赃的从犯依法适用缓刑。一

审判决后， 被告人张某发等人不服，

提出上诉， 上海一中院日前作出二审

裁定，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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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夏天 通讯员 邵阳

被告人刘某因与何某素有纠纷，

便纠集、 指使他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持

刀行凶， 企图置何某于死地， 造成了

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近日， 杨浦区

人民法院对该起涉恶势力故意杀人

（未遂） 案作出公开宣判， 被告人刘

某犯故意杀人罪， 连同前罪所判， 决

定执行有期徒刑 15 年， 剥夺政治权

利 1年， 并处罚金 100 万元； 被告人

王某犯故意杀人罪， 决定执行有期徒

刑 6年， 剥夺政治权利 5 个月 25 日；

被告人陈某犯寻衅滋事罪， 判处有期

徒刑 1年 8个月。

大厦内发生持械斗殴

实为预谋杀人

被告人刘某与何某素有纠纷， 刘

某因此心生报复杀人之念， 遂与何某

相约于 2017 年 3 月 18 日下午在杨浦

区某中心大厦谈判， 欲借机杀害何

某。 当日 15 时许， 被告人王某到达

大厅， 被告人刘某则由赵某、 刘某军

陪同至约定的碰面地点， 何某亦在蒯

某陪同下至此。 其间刘某与何某产生

争执， 进而引发刘某、 王某、 赵某、

刘某军一方与何某、 蒯某一方互殴。

王某抽出准备好的砍刀向何某砍去。

斗殴中， 何某、 蒯某及刘某军也分别

持刀、 赵某持广告牌攻击对方， 致双

方多人不同程度受伤。 斗殴的同时，

何某所乘的别克商务车在渔人码头大

厦外也遭到由被告人陈某纠集的人员

围堵、 打砸。

何某在逃跑中又遭被告人陈某纠

集的多名人员持钢管追逐， 何某一路

逃跑。 因公安民警及时到场并拨打

120， 出血昏迷的何某被送往医院抢

救。 经鉴定， 何某肢体多发创的损伤

程度评定为轻伤一级， 头皮创、 尺神

经断裂、 尺动静脉断裂、 尺骨骨折的

损伤程度分别评定为轻伤二级， 综合

评定其损伤程度为轻伤一级。

被告人拒不认罪

难逃法律惩处

该案三名被告人均有犯罪前科。

案件审理中， 除被告人陈某认罪外，

刘某及王某均不认罪， 两人均称自己

无杀人故意， 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但

拒不认罪并不能使他们逃避法律的制

裁， 法院经过对现场监控录像、 证人

证言等证据的认定， 查明了三人的犯

罪事实。

法院认为， 被告人刘某与何某发

生矛盾而意图行凶报复， 为此事先预

谋且纠集大量人员到场， 被告人王某

亦参与其中， 并持事先准备的砍刀连

续砍击何某， 从其砍击被害人足以致

命部位及伤势形态， 反映其具有杀死

被害人的故意及行为， 又有证人证言

证明被告人刘某在本案发生前已明确

表露安排人员杀害被害人意图， 因此

是共同故意杀人犯罪。 被告人陈某虽

主动投案， 但其到案之初并未如实供

述， 因此不属自首， 但鉴于其之后如

实供述自己罪行， 依法可以从轻处

罚。 被告人刘某、 王某共同故意杀

人， 其行为均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被

告人陈某明知刘某对何某实施报复行

为， 仍为其积极组织人员、 准备犯罪

工具， 并由被纠集者在公共场所持凶

器追逐、 拦截他人， 情节恶劣， 其行

为构成寻衅滋事罪。 被告人刘某、 王

某因犯罪未遂， 依法可以比照既遂犯

减轻处罚。 被告人王某是累犯， 依法

应当从重处罚。 法院遂作出以上判

决。 判决后， 涉案被告人均未上诉。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杨明华 王明明

本报讯 曹华 （化名） 在河边洗

碗时不幸身亡， 卫生院开具推断书称

死因为脑中风。 其家人却认为曹华是

意外身故， 一纸诉状将保险公司告到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向保险公司

索赔。

逝者曹华 （化名） 系残疾人士。

2019 年 1 月 10 日中午， 曹华在河边

洗碗时不幸身亡， 次日卫生院开具居

民死亡推断书， 载明曹某系因脑中风

死亡。 1月 12日家人将遗体火化。

后曹华家人发现， 青浦区残疾人

劳动服务所曾为曹华购买了 《团体民

生意外伤害保险》， 其中意外身故的

赔偿金为 5万元。 家人据此向保险公

司索赔， 但保险公司称， 曹某因疾病

身故， 仅同意赔偿 2500 元。 曹华家

人一纸诉状将该保险公司告到上海市

青浦区人民法院。

曹家人认为， 曹华身体很好不可

能是脑中风死亡，而是溺水身亡。保险

公司认为，除非曹家人有充分证据，否

则不能推翻死亡推断书的认定。

法院经审理认为， 居民死亡推断

书， 系具有专业资质的医疗机构出

具， 其上明确记载曹华主要死亡原因

为脑中风。 曹家人提出曹华系意外身

故， 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 但证人丁

烨确认当时在现场仅检查了死者的脉

搏、 心率和瞳孔， 并确认通过瞳孔查

看， 无法辨别死者是否系溺水死亡，

证人无法证明曹华的死亡原因系溺水

意外身故， 亦无法推翻卫生院出具的

死亡推断书中的结论。

鉴于曹华尸体已火化， 无法对其

死亡原因做进一步的医学解剖和科学

分析， 曹家人亦未就其死亡原因进一

步举证， 因此法院对曹家人关于曹华

系溺水身亡的主张不予采信。 根据被

保险人曹华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

同约定， 对于疾病原因导致的死亡，

保险公司依约应赔付 2500元。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正值壮年的金智

烧炭自杀后， 金智的朋友将金

智的妻儿和老父亲一起告上了

法院， 请求判令该债务为夫妻

共同债务， 金智的妻子负有偿

还义务。 日前， 浦东新区人民

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2019 年 3 月 1 日，“80 后”

的金智被发现与一名 QQ 网友

一起烧炭自杀。 金智去世后不

久，他的同事兼好友李先生就来

到了金智家，向他的遗孀张小芬

索要金智向其借的 7万元。

李先生表示， 2019 年 1 月

31 日， 金智以资金周转和家庭

遇到经济困难为由， 向他借款

7 万元。 李先生说， 金智借钱

理由是他要经营一个外卖软件

的工程项目， 借款当日， 金智

向他承诺于 2019 年 3 月 10 日

前还款。 然而， 金智却因为自

杀， 未能如约还款。

但他的还债要求却被金智

的家人断然拒绝。 李先生表示，

基于金智向他借款发生在金智

与张小芬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为此， 他向金智的妻儿及父亲

提请诉讼。

但金智的遗孀却坚决否认

这笔钱是夫妻共同债务。 她告

诉法官， 她根本不知道丈夫向

李先生借钱的事， 也无法核实。

如果法庭审查后确认借款的真

实性和金额， 但该借款也是金

智的个人债务， 没有用于家庭

共同生活， 与其无关。

她认为从借款的目的和用

途看， 2018 年 12 月 5 日李先

生和金智的微信聊天记录说明

金智借款的用途为帮助金智的

父亲还债。 同时， 在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 金智一直有网上赌

博的行为。 从金智去世的原因

看， 金智和 QQ 网友的聊天记

录中自述欠了朋友同事的钱用

于网络赌博而烧炭自杀； 从家

庭经济看， 其与金智婚后未做

过生意， 未购置房产等大件物

品， 没有必要对外举债， 并且

由于金智曾经多次赌博欠下高

额赌债， 仅有的一些家庭存款

也全部花费完毕。

张小芬还表示， 2018 年 9

月金智赌博巨额外债爆发， 金

智的个人收入全部上交给了其

父亲， 2018 年 9 月之后两个子

女均由其一人抚养， 婚后几年

都无夫妻共同财产。 她表示，

自己与孩子们都自愿放弃继承

金智的遗产， 也不愿对其个人

债务承担责任。

金智的父亲也表示， 他自

愿放弃继承儿子的遗产， 所以

不存在在继承金智的遗产范围

内承担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 根据在

案证据， 金智系以其经营的外

卖软件项目未结算需要资金周

转为由向李先生借的款， 但李

先生既不能提供确切证据证明

借款用于金智夫妇共同经营的

外卖软件项目， 也不能提供充

足证据证明涉案借款用于金智

与张小芬的夫妻共同生活， 而

李先生在借款发生后也没有告

知过张小芬， 张小芬在事后也

未予追认， 故法院难以认定涉

案借款是两人的夫妻共同债务。

但对于张小芬等四名被告

在庭审中声明放弃继承金智的

遗产， 不愿承担相应的责任。

法院认为， 四被告是金智第一

顺序的法定继承人。 而根据在

案证据， 至少可以认定张小芬

在金智死亡后仍将他公积金账

户中的资金用于其名下房屋的

还贷以及领取金智名下个人账

户中的养老金， 该些行为均应

认定为继承遗产的行为。 根据

法律规定， 继承遗产应当清偿

被继承人的债务。 据此， 本院

认定张小芬及两个子女应在继

承金智的遗产范围内承担归还

李先生借款及偿付逾期利息的

责任。 由于现有证据也无法显

示金智的父亲有继承遗产的行

为， 判决其不承担清偿责任。

（文中均系化名）

光天化日竟持刀行凶
一涉恶人员及其帮凶受到严惩

丈夫烧炭自杀 留7万债务
是共同债务还是个人债务？

河边洗碗不幸身亡 家属向保险公司索赔
法院：无法证明系溺水 不支持赔偿


